





岳临环评〔2026〕3号
[bookmark: _Hlk504140001]关于临湘市仁馨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临湘市仁馨中医医院：
你公司报送的《临湘市仁馨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申请批复的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临湘市仁馨中医医院坐落于临湘市五里牌街道河东南路35号，开设了中医科、内科、外科、康复科等科室，未设置口腔科、牙科及传染科等。近年来，随着临湘市及周边地区群众的健康需求持续攀升，现有的床位已难以满足患者的住院需求。建设单位计划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借助现有的空置病房并租赁院区三楼实施扩建工程，新增建筑面积达300㎡。主要建设内容：新增彩色B超机、心电图机等设备，病床数量也将由19张增加至49张，新建3楼住院病房以及废水污水处理设施。其余的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均依托现有设施，本报告不对辐射相关影响进行评价。项目系补办环评手续，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1、 根据岳阳凯丰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的基本内容、结论、专家审查意见及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临湘市仁馨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临环事评估〔2026〕1号），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提交的《报告表》所列性质、地点、规模、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2、 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必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可控，并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废气污染防治。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设施臭气、医疗废物间暂存废气、煎药废气及油烟废气等。其中，污水处理设施的恶臭区域采取加盖措施，并定期喷洒除臭剂；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标排放；医疗废物间暂存废气，应配备通风设备，定期消毒并喷洒除臭剂；煎药废气通过排风扇加强通风排出。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无组织废气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标准限值要求；食堂油烟参照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表2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柴油发电机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
2.废水污染防治。项目实行“雨污分流”，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为门诊医疗废水、住院病房废水、医务人员生活废水等。综合废水经院区污水处理站采用“格栅+调节池+混凝沉淀池+二氧化氯消毒+化粪池”工艺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临湘市污水净化中心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长安河。综合废水经院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和临湘市污水净化中心纳管标准，两者从严执行。
3.噪声污染防治。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空调外机、备用柴油发电机等设备噪声及人群活动噪声。优先采用低噪声设备；对主要产噪设备采取减振、消声、隔声等措施；定期对噪声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设备处于最佳工况运行状态；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医院周围声环境敏感点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防治。严格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规范建设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和危废暂存间，建立健全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处理；医疗废物收集至医疗废物暂存间，定期运送至有资质单位处理；污水处理站污泥委托具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进行处置；中药渣可用作农肥；废包装材料和输液瓶（袋）定期外售物资回收部门综合利用。
5.土壤和地下水防治。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控”的原则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对场区进行分区防渗，简单防渗区、一般防渗区、重点防渗区均应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落实防渗措施，确保防渗性能达到要求，防范污染源对地下水、土壤环境的垂直下渗和地面漫流污染影响，避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环境，杜绝“跑、冒、滴、漏”等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GoBack]6.加强环境管理与环境风险防范。建立健全的环保管理制度，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落实自行监测、排污许可要求，规范排污口建设；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风机、泵等主要关键设备应有备用，污水处理供电系统应实行双回路控制，确保污水处理站的运行率，配备医疗废水备用消毒设施、建设事故应急池，加强消毒药剂及环保设施运行的管理，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理措施，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7.总量控制。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0.0791t/a、氮氧化物≤0.007t/a。总量计入临湘市污水净化中心，本项目无需购买。
三、严格按规程操作，确保各种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现场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21日


	第 1 页 共 4 页

